关于研究生学位材料归档的工作要求
各学院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（教育部、国家档案局第27号令）和《成都理工大学教学档案管理办法》、《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档案材料归档办法》（试行）的规定，为了做好研究生学位材料的归档工作，现提出如下要求：
一、归档范围

 我校每年授位的博、硕士研究生学位材料。

二、归档主体

博士研究生学位材料由研究生院负责归档；硕士研究生学位材料由各学院协助研究生院归档。

三、归档时间

每年6月授位的研究生学位材料应于当年11月30日前归档；每年12月授位的研究生学位材料应于次年3月30日前归档。

四、归档内容

纸质学位论文；纸质研究生学位评审材料以及与之一致的电子版扫描件（.PDF格式）。

五、归档要求

1.学位评审材料应做到材料规范、齐全完整。一律使用碳素钢笔或签字笔填写，严禁使用一般圆珠笔和铅笔；采用规范字体, 字迹清晰、工整、无涂改；各项填写项目必须全逐一填写，杜绝缺漏；每一项内容都要求相关责任人亲自填写。

2.学位评审材料需进行合理的排序、整理、分类：

（1）以一个学生个体为单位，将学位评审材料成套集中整理。

（2）按学校统一的学位评审材料封面和目录，将学位申请书、答辩情况、授位决议书、专家评阅书等材料按序排列。封面及目录样式详见《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档案材料归档办法》（试行）。

（3）所有材料大小需为标准的A4纸张大小，对于小于A4的纸质材料，应统一张贴在A4大小的纸张上。论文答辩评定票可直接张贴到评审材料封面最后一页上。

（4）排序后的所有材料凡是有文字、图片、表格等信息记录的页面均需逐页标注页码。（从学位申请书封面带字页算起，见字标页，直至最后一页）。页码编写位置：正面为页面的右下角，反面为页面的左下角。页码编写完毕后将每样材料的起止页码信息填写于目录中。

（5）按照专业相对集中的顺序进行分类后统一移交。

3.学位评审材料扫描件的归档要求：

（1）扫描件应包括学位评审材料中的学位申请书、授予学位决议书、论文专家评议书、论文学术评语（即不包含封面、目录和答辩评定票）。

（2）应确保扫描电子文件的内容与归档的纸质内容完全一致。

（3）扫描件应采用PDF格式存储；扫描分辨率不小于200pdi；扫描色彩模式应为彩色。

（4）扫描件以每个学生个体的学位评审材料为单位存储，以档案馆给予的档号来命名。

4.按归档材料顺序提供相关负责人审核签字的归档清单，其中纸质清单一式两份、电子清单（. xls格式）一份，归档清单应有序号、学号、姓名、性别、学院、专业、学历、论文题目、指导老师、论文页数、学位评审材料页数等项目。
5.各学院整理归档前请联系档案馆老师进行业务指导。

联系电话：84078908 邓老师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档案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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